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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
 

中銀香港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企業社會責任政策（「本政策」）適用

於本公司及其附屬機構（統稱「本集團」）。本集團屬下機構均須遵守集團的相關標

準，貫徹執行本政策的各項規定。 

 

本政策在制定過程中參考了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簽署的《金融機構關於環境和

可持續發展的聲明》、《ISO 26000-2010(E)：社會責任指引》及其他有關可持續發展

的原則。本政策概述了本集團如何履行可持續發展的承諾，涵蓋了經濟、社會、環

境等不同層面。 

 

 

中銀香港（控股）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

 

簡介 

 

對本集團而言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意味著，以負責任的方式經營業務，同時兼

顧内、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及對經濟、社會及環境的影響。我們視履行企業社會

責任為創造持久核心競爭力，鞏固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，以及提升品牌價值的重要

舉措。 

 

在努力實現客戶、股東、員工 “最佳選擇” 的經營願景的同時，我們的目標

是亦將可持續發展的意識融入其中。我們會與政府及其他金融機構共同努力，強化

可持續發展的良好國際做法，並尋求發展與所處社區的互惠關係。 

 

一、   履行經濟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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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承諾會慎重把握銀行提供的產品、服務，以及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對金融

業、整體經濟及社區帶來的影響。我們的目標是，在為股東帶來利潤增長的同時，

亦要保持穩健及可持續的財務實力，良好的公司治理，為我們經營其中的社區整體

經濟發展作出貢獻。 

 

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 

 

 我們致力於達到高標準的公司治理，確保透明度及問責性，同時亦要維護

保密、私隱需要, 以促進信任。 

 嚴格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規以及監管機構的規定和指引，並不斷對所執行的

公司治理作出檢討，力求達到國際和本地最佳模式的要求。 

 以我們制定的「公司治理政策」規定的公司治理原則對公司業務進行管

理，保證股東和利益相關者的整體權益得以持續地維護。 

 通過健全的風險管理架構，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來識別、度量、監

督及控制集團內部的各類風險。我們制定的「風險管理管治架構」明確了

不同層面的風險管理責任。 

 

可持續的金融產品及服務 

 

 以公平、負責的態度提供金融產品及服務，遵從商業道德開展貸款、投資

及資產管理等業務。 

 在提供融資服務時優先考慮那些在社會和環境方面具備可持續性，能保障

勞工權益，在營運方面符合監管要求，以及採用良好國際做法的項目。 

 謹慎評估客戶的還款能力及信用狀況，為企業和個人客戶提供負責任的信

貸服務。 

整體經濟的健康增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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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立有效的監控程序和系统，以防範洗黑錢及恐怖份子籌資活動。 

 與本地及國際組織合作，促進跨境信息交流和經濟合作。 

 我們支持旨在促進社區發展的政府擔保項目，向信用良好的借款人提供信

用服務，促進市場資金融通。 

 鼓勵企業家精神，扶持創業。 

 

二、 履行社會責任 

 

以積極行動促進社區發展。 

 

員工福利 

 

 注重多元化的員工隊伍，採取公平、公開的招聘政策。 

 為員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及職業發展機會。 

 鼓勵公開透明的内部溝通，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處理員工投訴。 

 促進公司與員工以及員工間的聯繫和互動，以提升員工忠誠度和歸屬感。 

 

參與社區發展 

 

 肯定社區的重要價值，並與其它有共同理念的機構一起努力促進我們所處

社區的發展。 

 通過「中銀香港慈善基金」，積極廣泛地參與慈善活動。 

 鼓勵員工參與社區義工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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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客戶的責任 

 

 通過向不同客戶群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以及有效處理客戶投訴，持續

改善客戶服務水平和確保客戶滿意度。 

 向客戶提供足夠的資訊和輔導，以幫助他們理解和選擇所需的產品和服

務。 

 為客戶的投資決策提供正確的信息。 

 保護客戶個人資料安全和客戶隱私權。 

 

負責任的供應鏈管理 

 

 根據集團《可持續發展採購政策》及《供應商行為準則》，在業務運作中

選擇對社會負責及符合我們道德預期的供應商。 

 

三、   履行環境保護責任 

 

 通過減少碳足跡，提高資源利用率和推動環保的商業行爲、產品及服務，

把自身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。 

 集團《環境政策》概述了本集團防止和減少其運作對環境產生直接或間接

負面影響的基本措施。 

 

四、  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模式 

 

企業社會責任的管理 



 

 

規章名稱： 中 銀 香 港 （ 控 股 ） 有 限 公 司 企 業

社會責任政策  

生效日期： 2010 年 1 月 

修    訂： 2013 年 12 月 

 

 

 

 
5 

 

 集團「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」成員包括集團及相關機構高層管理人員，負

責審議和檢討企業社會責任戰略、政策、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，以及監

督集團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。 

 「企業社會責任專責團隊」主要負責跟進有關政策和規劃的制訂和檢討過

程，監督和評估各項措施的執行效果，並及時向「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」

滙報工作進展情況。 

 為提升運作表現，採取適合的内外部評估機制，定期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表

現進行評估。對各有關部門有具體的責任認定。 

 

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溝通 

 

 通過定期的坦誠交流，了解内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期望，尋求他們的積極參

與。 

 提高利益相關者對合乎道德和負責任經營行爲重要性的認知。 

 就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實施情況與利益相關者進行溝通，確保他們持續有

效的配合。 

 定期報告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措施的落實及改善情況。 

 努力得到獨立第三方機構對我們企業社會責任工作的認證。 

 

五、     附則 

 

 本政策由董事會批准後實施。本政策的年度重檢及修訂由企業社會責任委

員會審議後，提交戰略及預算委員會審閱，並最終報董事會審批。如本政

策無實質性修改，則向戰略及預算委員會和董事會報備。 


